
华南师范大学创意设计学院

2023 年本科招生办法

一、院系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创意设计学院成立于2021年，位于汕尾校区

滨海校园。学院以培养创新应用型设计人才为核心，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人才需求相适应，以学院与社会资源协同创新发展为

路径，通过深化以设计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秉持着

创新与创意、艺术与科技、理论与实践、教育与产业融合的办

学理念，立足汕尾及粤东地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面向广东及全国发挥创新设计优势，培养一流的创新应

用型设计人才。

目前招生专业为服装与服饰设计。在建专业实验室包括：

梭织、针织实验室、首饰实验室等先、3D打印实验室等22间，

设备投入近千万。学院未来规划设置艺术与科技、公共艺术等

专业，并建设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创意设计学院师资来源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南

京大学、深圳大学、东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

苏州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美国旧金山艺术大

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现有专任教师23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

授1人，博士2人、硕士21人。具有研究生硕士学位及以上者的

比例100％。专业背景或相近专业背景者比例100％，初步形成

了一支学缘结构合理、学术水平较高、充满青春活力及探索精

神的设计学科师资队伍。



二、专业介绍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较强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人

文科学素养；在服装与服饰品设计领域中的箱包设计、鞋帽及

配件设计、针织设计、首饰设计、陈列设计、服装工艺、服装

营销策划等工作中能够综合考虑创新设计、绿色设计、可持续

设计等理念，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能够继续升学深造，或能

在服装与服饰品设计领域从事创新设计研发、品牌策划与营销、

设计管理等相关工作。包含课程：服装材料基础、中西服装史、

服装工业制版、服装专题设计、面料塑形、箱包设计与工艺、

鞋帽设计与工艺、服饰配件设计与工艺、首饰设计与工艺、服

装品牌策划与产品规划、服装产品设计与市场营销等。

三、招生省份

学院 专业名称 录取方式 招生省份

创意设计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省统考 广东省

备注：具体招生计划以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实际公布为准。

四、招生录取原则

1、考生需符合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报名

条件，对于不分文科和理科投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文理兼收；

对于文理科分别投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我校仅招收文科考生。

实行“3+1+2”新高考模式的省份，对于不分首选科目投放招生

计划的省份，我校不限考生的首选科目，对于首选科目分别投

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我校仅招收首选科目为“历史”的考生。



2、考生要求身体健康，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相关规定。

3、考生须参加生源省份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与所报考

专业（招考方向）相对应的艺术类统考，且专业省级统考成绩

及高考成绩均达到生源省份相关要求。

4、美术与设计学类录取原则：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投档规则出档后，分专业录取时，广东省计划以投档总分按“分

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录取。

5、我校录取时认可教育部和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全

国性高考加分项目，高考文化成绩无单科要求。

五、收费标准

学费：10000 元/生•学年。

住宿费：视不同住宿条件，收费标准为 800—1600 元/生·学

年（不含水电费）。

以上所列收费标准如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有新规定，则按

新规定标准执行。

六、其他

1. 学校切实加强招生考试全流程管理，深化廉政建设，严

防违纪行为。

2.如上级主管部门2023年相关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我校将

进行相应调整，按新政策执行。本招生办法由华南师范大学招

生考试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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